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中 原高速公 路股份 有 限 公 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金卫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文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文良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

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4,004,630,832.59 3,655,588,227.83 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550,730,711.87 2,372,648,900.08 7.5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00,147,466.93 303,795,771.25 -1.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7,364,241,324.00 6,720,994,612.50 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05,787,694.09 169,520,158.51 2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3,515,860.24 155,799,321.74 17.79

加权平均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8.35% 9.42% 减少1.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35 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35 5.7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25,789.71 17,661,573.66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

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475,120.00 12,258,712.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

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

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

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

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

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145,798.84 402,925.3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569,147.70 -6,107,813.2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1,031,056.64 -1,943,563.83

合计 4,546,504.21 22,271,833.85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德赫斯（毛里求斯） 106,676,469 人民币普通股 106,676,469

张铁生 48,3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360,000

高俊松 16,321,500 人民币普通股 16,321,500

王振勇 10,88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81,000

高全利 10,88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81,000

孙利戈 9,974,250 人民币普通股 9,974,250

王学强 9,974,250 人民币普通股 9,974,250

张文良 9,974,250 人民币普通股 9,974,250

赵宜援 9,672,000 人民币普通股 9,672,000

沈阳林怀成科技有限公司 8,765,250 人民币普通股 8,765,250

赵馨 8,765,250 人民币普通股 8,765,2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金卫东、丁云峰、王凤久、邵彩梅、王仲涛为一致行动人；2、金卫东为合力投资

实际控制人；3、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或本期金额）

年初余额

（或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

比率%

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608,770,365.15 466,057,999.36 30.62%

主要系子公司增加、营运资金总额增加

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

767,158.00 3,157,881.60 -75.71% 主要系出售衍生金融资产导致减少。

应收票据 560,000.00 2,139,590.50 -73.83% 以票据结算的货款减少。

应收账款 437,835,959.13 110,774,341.87 295.25%

欠款尚未到期以及报告期新投资的子公

司导致应收账款增加。

预付款项 214,011,651.51 150,543,216.58 42.16% 主要系预付原料款和工程款增加。

应收股利 131,165.46 1,663,157.90 -92.11% 收回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0,947,607.74 14,492,414.38 113.54% 主要系往来款和备用金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0.00 120,000,000.00 -100.00%

主要为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收回。

生产性生物资产 4,593,839.80 1,536,250.06 199.03% 系子公司购入种鸡导致增加。

应付账款 455,125,415.44 296,303,149.45 53.60% 主要系欠款尚未到期所致。

预收款项 138,077,787.60 102,363,782.26 34.89%

主要系饲料和饲料原料产品预收货款增

加。

应交税费 -63,627,553.25 -27,847,251.93 128.49% 主要系增值税进项税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1,004,771.18 1,473,788.54 -31.82% 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107,563,376.51 55,582,568.26 93.52%

主要系应付工程款、保证金及往来款增

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58,500,000.00 8,000,000.00 1881.25% 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60,000,000.00 242,500,000.00 -75.26% 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股本 831,176,469.00 554,117,646.00 50.00%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资本公积 104,180,462.16 381,239,285.16 -72.67%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资产减值损失 20,090,669.25 10,696,996.99 87.82%

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较上年同期增

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161,695.00 -2,951,600.00 -94.52% 衍生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减少。

营业外支出 1,029,325.88 1,506,756.34 -31.69% 非常损失较上期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720,967.84 -256,938,044.58 -91.94%

主要系本期收回上期投资的银行理财产

品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7,533,740.86 50,337,989.21 -373.22%

主要系上期股票发行收到募集资金所

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

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如未

能及

时履

行应

说明

未完

成履

行的

具体

原因

如未

能及

时履

行应

说明

下一

步计

划

与首

次公

开发

行相

关的

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德赫斯

集团、德

赫斯

（毛里

求斯）

德赫斯集团及德赫斯（毛里求斯）承诺在中国境内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

区），不再自己从事任何与禾丰牧业所经营业务相同

或相似的业务，也不再通过投资或其他任何方式间

接从事或协助第三方从事与禾丰牧业所经营业务相

同或相似的业务。 对于上述中国境内（不包括香港

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以外的区

域，双方同意以先进入者享有优先权为原则，另一方

不再进入该区域从事相同或相近似的业务（包括投

资、协助他人、协议、合作等间接方式）。 具体为：A、

以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国家为区域单位，本协议一

方先进入该国家从事经营的，另一方不再进入该区

域从事同类经营；B、从事经营的标准为协议任何一

方在该国家投资或合作投资设立从事相关业务的法

律主体，该法律主体取得经营资格证书日为优先权

确定的时间；C、双方确认亚洲范围内，目前禾丰牧业

在北朝鲜、尼泊尔享有区域优先权，德赫斯集团及德

赫斯（毛里求斯）在越南享有区域优先权。 本协议

自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5年。 本

协议有效期内，如德赫斯集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通过德赫斯（毛里求斯）减持所

持有的禾丰牧业股份，或因禾丰牧业股本增加导致

德赫斯（毛里求斯）持有禾丰牧业的股权比例低于

5%，则自德赫斯（毛里求斯）持有的股权比例低于

5%之日起，本协议自动失效。

2011年3

月2日，5

年

是 是

与首

次公

开发

行相

关的

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持股5%

以上的

自然人

股东

本人保证及承诺不会直接、间接发展、经营或协助经

营或参与或从事与禾丰牧业业务相竞争的任何活

动；如禾丰牧业在本承诺签署日后增加任何经营范

围事项，本人均承诺放弃从事该业务。

2011年3

月2日，长

期

是 是

与首

次公

开发

行相

关的

承诺

股份

限售

金卫东、

丁云峰、

王凤久、

邵彩梅、

王仲涛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011年3

月2日，3

年

是 是

与首

次公

开发

行相

关的

承诺

股份

限售

合力投

资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012年6

月26日，3

年

是 是

与首

次公

开发

行相

关的

承诺

股份

限售

股东德

赫斯

（毛里

求斯）、

张铁生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011年3

月2日，1

年

是 是

与首

次公

开发

行相

关的

承诺

股份

限售

金卫东、

王凤久、

邵彩梅、

王仲涛、

丁云峰

在所持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时，减持价格不

低于发行价。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

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持有公司股票的上述

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如果本公司因派发现金红

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

的，则相关减持价格、收盘价的计算方法按照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

理）。

2014年4

月2日，自

锁定期满

后两年内

是 是

与首

次公

开发

行相

关的

承诺

股份

限售

金卫东、

王凤久、

邵彩梅、

王仲涛、

丁云峰

禾丰牧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本人在锁定

期满后拟减持其所持有的禾丰牧业股份，并将在减

持前3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 本人自锁定期满后

两年内减持禾丰牧业股份的具体安排如下：1、减持

数量：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将进行减持，本人减持股

份数量不超过500万股，若因禾丰牧业配售、转增、送

股等原因使总股本发生变动，则减持数量应作相应

调整；2、减持方式：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

统、大宗交易系统进行，但如果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

开出售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数量合计超过禾丰牧业

股份总数1%的，将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

让所持股份；3、减持价格：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果禾丰牧业

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

进行除权、除息的，则相关回购价格或买入价格的计

算方法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4、减持期限：减持股份行

为的期限为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减持期

限届满后，若拟继续减持股份，则需按照上述安排再

次履行减持公告。 若未履行上述承诺，其减持禾丰

牧业股份所得收益归禾丰牧业所有，并在获得收入

的5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禾丰牧业指定账户。

2014年4

月2日，自

锁定期满

后两年内

是 是

与首

次公

开发

行相

关的

承诺

股份

限售

股东德

赫斯

（毛里

求斯）

股东德赫斯（毛里求斯）承诺：本公司作为辽宁禾丰

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现就禾丰牧

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有关事项作出如下承

诺：禾丰牧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本公司在

锁定期满后拟减持其所持有的禾丰牧业股份，并将

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 本禾丰牧业自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公司股份的具体安排如下：

1、减持数量：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将进行减持，但是

减持后持有禾丰牧业股份数量不低于届时禾丰牧业

股本总额的5%；2、减持方式：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进行，但如果预计未来

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数量合计超

过禾丰牧业股份总数1%的，将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

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3、减持价格：所持股票在锁

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

果禾丰牧业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相关回购价格或买

入价格的计算方法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4、减持期限：减持

股份行为的期限为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

减持期限届满后，若拟继续减持股份，则需按照上述

安排再次履行减持公告。 若未履行上述承诺，其减

持禾丰牧业股份所得收益归禾丰牧业所有，并在获

得收入的5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禾丰牧业指定账

户。

2014年4

月2日，自

锁定期满

后两年内

是 是

与首

次公

开发

行相

关的

承诺

股份

限售

张铁生

本人作为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

的股东，现就禾丰牧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有关事项作出如下承诺：禾丰牧业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后，本人在锁定期满后拟减持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并将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

本人自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公司股份的具体安排

如下：1、减持数量：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将进行减

持，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1,500万股，若因公司配售、

转增、送股等原因使总股本发生变动，则减持数量应

作相应调整。 2、减持方式：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进行，但如果预计未来一

个月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数量合计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1%的，将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

统转让所持股份；3、减持价格：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

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果本公

司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

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相关回购价格或买入价格的

计算方法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4、减持期限：减持股份

行为的期限为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减持

期限届满后，若拟继续减持股份，则需按照上述安排

再次履行减持公告。 若未履行上述承诺，其减持公

司股份所得收益归禾丰牧业所有，并在获得收入的5

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禾丰牧业指定账户。

2014年4

月2日，自

锁定期满

后两年内

是 是

其他

承诺

分红

禾丰牧

业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股东分红回

报规划（2014年—2016年）

2014年3

月10日，3

年

是 是

其他

承诺

其他

禾丰牧

业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的预案

2014年3

月10日，3

年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金卫东

日期 2015-10-28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金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沉重、王继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冯莉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

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44,463,931,410.74 39,314,256,526.65 1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935,030,305.64 7,726,862,612.16 54.4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43,814,626.29 2,121,008,502.20 -13.0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3,583,890,660.85 2,231,627,218.60 6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9,990,931.36 532,301,896.14 10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80,624,414.20 511,485,790.78 111.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4 7.36 ?????????�6.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95 0.2369 106.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95 0.2369 106.6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04,551.66 357,044.7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185,164.93 3,851,662.0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935,626.53 17,171,808.25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38,924.38 -385,247.78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

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55,472.50 5,165,005.0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1,811,427.17 -6,743,298.2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966.29 -50,456.91

合计 4,600,394.46 19,366,517.1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13,313,285 人民币普通股 1,013,313,285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346,704,888 人民币普通股 346,704,888

张立良 7,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800,000

陆仁宝 7,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180,000

陆建明 6,949,142 人民币普通股 6,949,14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939,100 人民币普通股 5,939,100

徐根明 4,058,492 人民币普通股 4,058,49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量化指数增

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4,1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4,10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融赢国开1号伞

形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000,435 人民币普通股 4,000,435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招

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悉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1.5�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三、重要事项

1.6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A、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增减率

（%）

变动原因

其他应收款 87,475,965.34 52,279,459.11 67.32 主要为本期确认的租赁收入尚未到结算期

其他流动资产 1,377,729,946.96 347,265,306.87 296.74 主要为本期新增保本型委托理财产品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668,104,000.00 468,304,000.00 42.66

主要为中原农险已经审批通过，从其他非流动资

产转入本科目列示

在建工程

11,860,227,

765.30

6,592,462,

010.35

79.91

主要为商丘至登封高速公路开封段工程、商丘段

工程、郑州段工程、济宁至祁门高速公路项目部

（二期）、漯驻改扩建项目部建设工程的工程成

本增加所致

固定资产清理 3,111,768.25 7,771,698.57 -59.96

主要为本期郑漯路机场至漯河段扩建工程及漯

驻路改扩建拆除物处置完成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6,458,745.83 88,510,908.15 42.87

主要为子公司英地置业计提的土地增值税产生

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7,120,297.80 433,626,966.72 -56.85

主要为中原农险已经审批通过，在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列示

短期借款 608,000,000.00

1,870,000,

000.00

-67.49 主要为本期偿还短期借款

预收款项 352,613,420.75 1,071,269,525.63 -67.08

主要为子公司英地置业天骄华庭二期交房结转

确认收入

应交税费 323,574,259.98 158,374,230.21 104.31

主要为英地本期确认收入计提土地增值税、企业

所得税等

其他应付款 355,180,044.83 547,621,228.62 -35.14 主要为本期在建项目退还保证金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3,170,576,517.73 2,171,297,787.31 46.02 主要为公司债券转入本科目列示

其他流动负债 500,000,000.00 — 100.00 主要为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

专项应付款 444,658,110.00 268,758,110.00 65.45

主要为本期收到郑州机场高速公路改扩建沿线

新增十五座分离式立交及济祁二期项目补助

其他权益工具 3,371,110,000.00 — 100.00 主要为发行优先股

其他综合收益 26,974,070.46 20,222,688.50 33.39

主要为子公司秉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参股的联

营企业处置股权项目及其他已上市项目股价变

动的影响

B、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率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583,890,660.85 2,231,627,218.60 60.60

主要为子公司英地置业天骄华庭二期交房确

认收入

营业成本 1,277,950,456.22 782,652,376.29 63.28

主要为子公司英地置业天骄华庭二期交房确

认收入，结转相应的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349,997,425.02 79,971,070.66 337.66 主要为本期子公司英地置业计提税金

营业外支出 1,324,558.66 679,141.68 95.03 主要为本期罚款滞纳金及路产修复支出增加

所得税费用 302,522,173.53 128,281,260.46 135.83

主要为本期利润总额增加，计提的所得税费用

相应增加

C、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率

（%）

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228,256,720.85 143,577,881.11 58.98

主要为本期子公司英地置业收到退回土地竞

拍保证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362,822,433.30 244,045,290.07 48.67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河南英地置业有限公司确

认收入缴纳税金增加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173,910,035.57 102,192,094.66 70.18

主要为本期子公司河南英地置业有限公司支

付竞拍土地保证金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金

5,839,877,

603.08

4,165,000,

000.00

40.21

主要为本期公司购买保本型委托理财到期收

回及子公司秉原控股有限公司收回源升地产

基金等项目投资款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217,048,911.47 61,443,965.35 253.25

主要为子公司秉原控股投资有限公司收回源

升项目等取得投资收益

收到处置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到的

现金

7,874,288.45 — 100.00 主要为本期处置报废资产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9,280,588.31 303,501,685.13 -96.94 主要为上期各在建项目收到的保证金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等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4,666,158,

458.83

3,127,805,

006.38

49.18 主要为各在建项目持续投入的建设成本

投资支付的现金

6,706,831,

550.00

4,955,017,

450.00

35.35

主要为本期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及子公

司秉原控股有限公司投资秉原兆与昊夏合伙

企业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175,735,271.09 1,474,615.11 11,817.37 主要为本期各在建项目退还的保证金增加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

金

3,371,110,

000.00

— 100.00 主要为本期发行优先股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7,043,160,

364.96

4,545,000,

005.00

54.97 主要为本年收到的新增金融机构借款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

金

500,000,000.00 997,300,000.00 -49.86

主要为本期发行的非公开定向债券融资工具

减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175,900,000.00 — 100.00

主要为本期收到郑州机场高速公路改扩建沿

线新增十五座分离式立交及济祁二期项目补

助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6,133,307,

763.84

4,159,961,

956.95

47.44 主要为本期偿还到期金融机构借款增加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2,339,257.35 60,423,034.52 -96.13 主要为上期支付建信租赁售后租回的押金

1.7�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已于2015年6月25日采用非公开方式发行优先股3,4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100.00元，总额为人民币340,000.00万元，扣除承

销费和保荐费2,500.00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337,500.00万元。 另扣减审计费、律师费、登记费等其他发行费用389.00万元后，本公

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37,111.00万元。 上述资金于2015年6月30日到位，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已于2015年7月

8日与中国光大银行郑州分行以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签署了《优先股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5年7月23日，公司发

布了《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优先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中原高速非公开发行优先

股于2015年8月1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业务平台挂牌转让，证券简称为中原优1，证券代码为360014。

上述相关公告已分别于2015年3月17日、3月18日、4月1日、4月25日、5月21日、7月10日、7月23日、8月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1.8�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

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时严

格履行

与股改相关

的承诺

其他

招商局华建

公路投资有

限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

每达到中原高速股份总数百分之一时，应当在该

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公告期

间无需停止出售股份。

2006年5月

23日

长期有

效

是 是

其他

河南交通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2010年12月2日，交通集团出具了《关于河南中

原高速股份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事项的承诺

函》，承诺：同意承接高发公司在中原高速股权分

置改革时所做出的有关股份锁定限售相关事项

的承诺，即：本次划入的股份自划转完成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本次从高发公司划入的股份自

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36个月期满后，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在12个月

内不超过中原高速总股本的5%， 在24个月内不

超过10%。 收购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有关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及其信息披

露的相关规定。 收购人若违背上述承诺，同意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010年12

月2日

是 是

解决

同业

竞争

河南省交通

运输厅

按照中国证监会监管指引第4号等文件的要求，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于2014年6月30日对2006年5

月18日出具的《承诺函》内容进行重新规范，主

要内容如下：

1、如在中原高速经营管理的高等级公路、大

型、特大型桥梁两侧各50公里范围内新建、改建

或扩建任何与之平行或方向相同的公路和桥梁，

并可能与中原高速经营管理的上述路桥构成竞

争的，中原高速对相关的公路、桥梁享有优先受

让或投资控股的权利。

2、 新乡至郑州高速公路 （简称 “郑新高

速” ）为京珠国道主干线的组成部分，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其转让需履行向国家有关部委报批等

程序。我厅将于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两年内向国

家有关部委申报并完成郑新高速的转让事宜。若

由于法律法规、政策等原因无法完成上述转让事

项，我厅将及时、充分披露相关信息。

3、 承诺在中原高速投资建设的永亳淮高速

公路商丘段完成竣工决算之日起，我厅将于两年

内积极协调有关单位收购，或者将永亳淮高速公

路商丘段进行资产置换。

2014年6月

30日

重新规

范的《承诺

函》中：1、

长期有效；

2、2014

年6月30日

起两年内；

3、竣工

决算之日起

两年内

是 是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河南交通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1）2010年12月2日，交通集团出具《关于河南

中原高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承

诺：

①在人员、资产、业务、财务及机构等方面，

收购人（包括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下同）保

证与中原高速做到相互独立。②收购人将严格遵

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避

免双重任职的规定；收购人不占用、支配中原高

速的资产或干预中原高速对其资产的经营管理；

收购人不干预中原高速的财务、会计活动；收购

人不以任何方式向中原高速下达经营性计划或

指令，也不以任何方式侵犯中原高速经营管理的

独立性；收购人将严格遵守对中原高速及其他股

东的诚信义务，不以任何方式侵犯中原高速和其

他股东利益；收购人对中原高速董事、监事候选

人的提名，将遵循法律法规和中原高速公司章程

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并且不以任何方式干预中原

高速的人事选举和人事聘任。③收购人不会利用

控股股东地位，谋求中原高速在业务经营等方面

给予收购人优于独立第三方的条件或利益；对于

与中原高速经营活动相关的无法避免的关联交

易，收购人将遵循公允、合理的市场定价原则，不

会利用该等关联交易损害中原高速及其他股东

的利益；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中原高速的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

制度的规定，在其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表决关

联交易时，履行回避表决义务；在收购人的业务、

资产整合过程中，采取切实措施规范并减少与中

原高速之间的关联交易，确保中原高速及其他股

东的利益不受损害。

(2)作为中原高速的控股股东，为了避免与中

原高速产生同业竞争，交通集团于2010年12月2

日出具 《关于与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

司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如下：①收购人

（包括收购人能够控制的其他企业，下同）管理

下的其他公路、桥梁不与中原高速经营管理的公

路、桥梁构成竞争。收购人将来也不开发、建设可

能与中原高速构成竞争的公路和桥梁项目。如因

政府划拨或其他任何原因导致收购人与中原高

速构成竞争的公路或桥梁时，中原高速享有优先

受让或投资控股该等公路或桥梁的权利。②收购

人若违背上述承诺给中原高速或其他股东造成

损失的，同意赔偿中原高速及其他股东所遭受的

一切损失。

2010年12

月2日

长期有

效

是 是

解决

同业

竞争

河南交通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为支持本公司业务发展，避免同业竞争，2011年3

月4日，交通集团出具《关于避免与河南中原高

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

如下： ⑴将本公司作为交通集团高等级公路、大

型和特大型独立桥梁项目投资与经营业务的最

终整合平台。⑵对于交通集团及所属公司的高等

级公路、 大型和特大型独立桥梁， 用5年左右时

间，将符合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项目通过符合法

律法规、中原高速及双方股东利益的方式注入中

原高速。⑶交通集团及所属公司将继续履行之前

做出的支持中原高速发展的各项承诺。

2011年3月

4日

五年左

右

是 是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招商局华建

公路投资有

限公司

华建公司于2000年12月在《河南高速公路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与河南中

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之重组协议》 中承诺

不从事与公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业务。

2000年12

月

长期有

效

是 是

解决

同业

竞争

招商局华建

公路投资有

限公司

华建公司于2001年12月出具了 《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函》。 华建公司承诺若其业务发展可

能与公司构成竞争， 华建公司应提前与公司协

商，消除同业竞争。 华建公司承诺如因违反上述

承诺给公司或其它股东造成损失的，将赔偿公司

及其他股东的一切损失。

2001年12

月

长期有

效

是 是

其他

河南高速公

路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高发公司于2002年9月出具了《关于与河南中原

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租赁有关事

项的承诺函》，承诺公司租用发展公司土地使用

权期满，如需要继续租用部分土地使用权，发展

公司保证同意公司在租赁期满前提出的书面续

租要求，双方续签租赁合同。 发展公司保证续租

期间的土地使用权租金仍按照每年1,708.32万

元执行。 在上述租赁及续租期间，发展公司不向

公司提出任何调整、提高土地使用权租赁价格的

要求。

2003年7月

21日

长期有

效

是 是

1.9�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金雷

日期 2015-10-27

证券代码：

600020

证券简称：中原高速 公告编号：临

2015－051

优先股代码：

360014

优先股简称：中原优

1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7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

通知已于2015年10月16日以专人或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11人，实际参加董事10人，董事张杨因工作原因未出

席会议，以书面方式表达了对本次董事会各审议事项的意见，并委托董事孟杰代为出席和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金雷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

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与会董事经审议、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详见本公告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河南中原高

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关于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为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偿还公司到期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30亿元

（含30亿）的超短期融资券，并于获得注册后在注册额度内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主管机构政策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1票。

独立董事王洁女士投弃权票，弃权理由：建议经专门委员会论证后再由董事会表决。

三、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5年8月1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王洁女士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申请，同时辞去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主任委员、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提名廖良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董事会对王

洁女士在担任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所做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议案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证券监管机构审核。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廖

良汉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及提名人声明详见于本公告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8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廖良汉，男，1963年8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1985年8月至1988年10月任财政部所属中国财务会计

咨询公司项目经理，1988年11月至1993年4月任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香港中安公司）审计经理，1993年5月至1999年4月任中华会计师事

务所副总经理，1999年5月至2005年5月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2005年6月至2012年6月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2012年7

月至2013年9月任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副总经理，2013年10月至今任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管理合伙人、副总经

理，2014年至今任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5年4月至今任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5年6月至今任陕西烽

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证券代码：

600020

证券简称：中原高速 公告编号：临

201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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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7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

知已于2015年10月16日以专人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吕少峰先生主持，会

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关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认真审核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后认为：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

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5年第三季度

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调整公司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因工作调整，严华鑫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职务，在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的监事前，严华鑫先生仍履行其监

事职务。依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公司股东推荐，监事会拟提名王雷刚先生为监事候选人，任期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本

议案经监事会审议通过后，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王雷刚简历附后。

公司监事会对严华鑫先生在担任监事期间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所做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0月28日

监事候选人王雷刚简历

王雷刚，男，1983年7月出生，硕士研究生，注册一级建造师，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 现任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

项目经理。 曾任职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养护分公司马驹桥管理所施工员，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项目经理。

证券代码：

600020

证券简称：中原高速 公告编号：

201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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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11月13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11月13日 9点30分

召开地点：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镇申庄村中原高速郑新黄河大桥分公司四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11月13日

至2015年11月1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2.00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1）人

2.01 廖良汉 √

3.00 关于调整公司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应选监事（1）人

3.01 王雷刚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分别经公司2015年10月2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会议决议公告已于

2015年10月28日刊登在本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

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

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

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

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020 中原高速 2015/11/6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本人

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

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二)�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三)�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传真以到达公司时间、信函以发出地邮戳为准。

(四)�出席会议登记时间：2015年11月11日、2015年11月12日上午8:30-11:30，下午15：00-17:00。

(五)�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六、其他事项

联系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农业东路100号306室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人：杨亚子、高洪鑫

联系电话：(0371)67717695

联系传真：(0371)87166867

邮政编码：450016

股东大会预计会期半天，参加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11月13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

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2.00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1 廖良汉

3.00 关于调整公司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

3.01 王雷刚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

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

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

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

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

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

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500票的表

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

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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